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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理财·核心优选私银尊享固收类6个月定开净值型产
品20GS5813（20GS5813）临时信息披露报告（调整或变更等）报

告

1、理财产品概况

产品名称
工银理财·核心优选私银尊享固收类6个月定开净值型产
品20GS5813

产品代码 20GS5813

销售币种 人民币

产品托管人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2、调整或变更说明

尊敬的投资者：
工银理财·核心优选私银尊享固定收益类6个月定期开放净值型产品（20GS5813）将切换至工
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新一代资产管理注册登记系统，系统切换后由于产品运作流程变化，产
品说明书中以下条款将进行修改：
原申购赎回条款“投资人可在开放日内的9:00至17:00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申赎价格以开放日
收市后产品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管理人在开放日后2个工作日内确认客户赎回、申购是否成
功，并按照“金额申购、份额赎回”的原则以开放日日终净值计算申购份额和赎回资金。”
修改为“投资人可在开放日内的9:00至17:00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申赎价格以申赎申请当日产
品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客户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申请，则该日视为申请
当日；客户在开放日的非开放时间内或非开放日提交的申赎申请，转为正式申赎申请的日期
（如有）为申请当日。管理人在申赎申请当日后2个工作日内确认客户赎回、申购是否成功，
并按照“金额申购、份额赎回”的原则以申赎申请当日产品净值计算申购份额和赎回资金。
”；
原赎回金额的计算条款中“单位净值”修改为“赎回申请当日单位净值”；
原产品单位净值及份额的计算条款中“申购当日产品单位净值” 修改为“申购申请当日产品
单位净值”；
原产品认购与申购条款中“申购当日产品单位净值” 修改为“申购申请当日产品单位净值”
；
原赎回、提前终止（一）赎回条款中“单位净值”修改为“赎回申请当日单位净值”；
原巨额赎回条款“认定：赎回开放日，理财产品赎回申请超过上一申购开放日总份额的10%时
，即认为发生了巨额赎回。处理：当出现巨额赎回时，投资管理人可以根据资产组合状况决
定全额赎回或部分顺延赎回。全额赎回：当投资管理人认为有能力兑付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时
，按正常赎回程序执行。部分顺延赎回：当投资管理人认为支付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有困难或
认为支付投资人的赎回申请可能会对理财产品净值造成较大波动时，在当日接受赎回比例不
低于理财产品总份额的10％的前提下，投资管理人对其余赎回申请延期予以办理。对于接受
赎回部分，按照正常赎回流程办理。投资人未能赎回部分，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可以选择顺延
赎回或取消赎回。选择顺延赎回的，将自动转入下一个赎回开放日继续赎回，直到全部赎回
为止；选择取消赎回的，当日未获赎回部分的申请将被撤消。延期的赎回申请与下一赎回开
放日赎回申请一并处理，无优先权，并以该开放日的理财产品净值为基础计算赎回金额。如
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未作明确选择，投资人未能赎回部分作自动顺延赎回处理。部分顺
延赎回不受单笔赎回最低份额的限制。”修改为“认定：赎回开放日，理财产品赎回申请超
过上一申购开放日总份额的10%时，即认为发生了巨额赎回。处理：当出现巨额赎回时，投资
管理人可以根据资产组合状况决定全额赎回或部分赎回。全额赎回：当投资管理人认为有能
力兑付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时，按正常赎回程序执行。部分赎回：当投资管理人认为支付投资
者的赎回申请有困难或认为支付投资人的赎回申请可能会对理财产品净值造成较大波动时，
在当日接受赎回比例不低于理财产品总份额的10％的前提下，投资管理人对其余赎回申请予
以拒绝。对于接受赎回部分，按照正常赎回流程办理。若监管有最新规定的，投资管理人将
按照最新规定执行。”；
原信息披露条款中“客户理财资金和收益（如有）将在赎回日后3个工作日内划转至客户账户
。”修改为“客户理财资金和收益（如有）将在赎回申请当日后3个工作日内划转至客户账户
。”
为更加准确地体现产品估值方式，将对产品说明书中的估值表述相关条款进行以下调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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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估值表述调整对产品投资资产估值方法无实质性影响：原估值条款修改为“债券类的估值 
（1）以持有到期为目的持有的债券按摊余成本法估值 （2）以交易为目的持有的债券按市价
法估值。”条款，修改为“1、货币市场工具类的估值银行存款及回购（包含正、逆回购），
按商定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2、债券及同业存单类资产的估值原则上按照公
允价值估值，未上市投资品由投资管理人和理财产品托管人协商确定的估值方法估值。3、证
券投资基金的估值以基金公司公布的基金净值估值。4、其他资产类估值其他资产存在并可以
确定公允价值的，以公允价值计算，公允价值不能确定的，按照国家最新规定进行估值。5、
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6、在任何情况下，投资管理人与理财产品托管人所
共同认可的估值方式均视为客观、公允的估值方法。该产品估值均以产品公布的估值结果为
准。7、产品存续期间，若关于产品估值的监管规定发生变化，则本产品估值方法也随之调整
，工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将在调整前发布相关信息披露报告。”；
 修改后的说明书将于2021年12月4日正式生效。上述调整不影响客户申购赎回交易，客户可
根据产品说明书约定申购、赎回本产品，如有疑问，可通过电话方式咨询95588。 

3、其他重要信息

无。


